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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民雄國小「介入性輔導工作-個別諮商與輔導」  

實施計劃 
壹、個案個別諮商會談 

有以下困擾，且經初級發展性輔導三次以上仍持續出現適應問題，且問題無法自行改

善，需要申請專業輔導人員協助之學生。 

個案類型 個案類型定義 

T01.人際困擾 
學生在與人互動過程中，無法獲得滿足感或未發現自身行為影響人際互動所

衍生的相關問題。 

T02.師生關係 學生在與老師互動過程中，無法獲得滿意感受所衍生的相關問題。 

T03.家庭困擾 學生於面對家庭失能或親子互動時所衍生的相關問題。 

T04.自我探索 學生因自我成長需求而衍生的相關問題。 

T05.情緒困擾 學生因情緒表達、因應、控管等各層面而衍生的相關問題。 

T06.生活壓力 學生面臨壓力情境無法適應或解決所衍生的相關問題。 

T07.創傷反應 
學生因重大事件、變故或於成長過程中遭不利因素影響，導致創傷經驗而衍

生的相關問題。 

T08.自我傷害 
學生出現置己於不利狀態、有自我傷害或自殺之意圖（行為）而衍生的相關

問題。 

T09.性別議題 學生因多元性別、性別交往、性別平等等各層面議題而衍生的相關問題。 

T10.脆弱家庭 

家庭因貧窮、犯罪、失業、物質濫用、未成年親職、有嚴重身心障礙兒童需

照顧、家庭照顧功能不足等易受傷害的風險或多重問題，造成物質、生理、

心理、環境的脆弱性，而需要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的家庭 

T11.兒少保議題 學生涉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之事項所衍生的相關問題。 

T12.學習困擾 學生於學習過程中感到困擾而衍生的相關問題。 

T13.生涯輔導 學生因生涯及適性發展需求或目標決定所衍生的相關問題。 

T14.偏差行為 學生出現違規犯紀之行為所衍生的相關問題，含物質濫用。 

T15.網路沉迷 學生因網路或3C沉迷影響其在校適應、人際互動等議題而衍生的相關問題。 

T16.中離(輟)拒學 
學生於學籍有效期間內無正當原因、任意未到校或因拒學、懼學議題所衍生

的相關問題。 

T17.藥物濫用 
學生經確認檢驗尿液檢體中含有濫用藥物或其代謝者、自我坦承、遭檢警查

獲或接獲其他網絡通知涉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者 

T18.精神疾患 學生經精神科專科醫師診斷，患有屬 DSM 最新版本內各項心理疾病者。 

T19.其他 非屬上述各項類別或無法歸類者。 

資料來源：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輔導工作成果填報系統。107.8 實施，108.9 修，109.9 修。 

貳、相關服務內容: 
服務項目 服務項目定義 

P01.團體輔導 針對特定對象或議題提供之團體輔導。 

P02.入班輔導 因應班級輔導特別需求入班進行心理健康宣導或輔導。 

P03.家長諮詢 因應學生狀況提供家長相關諮詢服務。 

P04.教師諮詢 因應學生狀況提供教職員工相關諮詢服務。 

P05.個案會議 

依學生個別需求由輔導處（室）、辦理輔導業務單位或輔諮中心依職責召開之個

案會議，連結和支持受輔學生所處生態系統中各個重要次系統，共同研議有效的

協助方式。 

P06.心理測驗 提供學生標準化心理測驗之施測、評估、解釋(含個人及團體)。 

P07.安心服務 因應校園危機事件提供安心文宣、安心座談、安心班輔、減壓團體等相關服務。 

P08.家庭處遇 
因應學生狀況協助其家庭功能改善所需之相關服務（例：家庭訪視、親子會談、

家庭相關成員會談、資源需求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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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9.資源連結 因應學生狀況協調整合學校及外部各方資源。 

P10.系統會談 

因應學生狀況和相關人員進行諮輔專業之系統性連結會談，或與相關人員連同學

生（主要照顧者或親子）一同會談。 

（相關人員如心理師、精神科醫師、教官、導師、學務人員、特教老師…等）。 

P11.學生諮詢 
協助學生處理或因應非學生自身的問題 (例:處理學生詢問友人失戀，可如何陪

伴友人度過失戀期)。 

P12.臨案協處 
排除危機事件之突發、隨機的學生事務處理(例:學生於下課時間詢問升學資訊之

處理)。 

P13.方案計畫 
因應學生特定需求，執行具輔導專業性目的之持續性方案 。例如：中輟、高關

懷班、夜光天使計畫…等。 

P14.各項宣講 針對學生及其相關人員提供輔導專業之宣講推廣。 

P15.危機處理 
協助處理校園中涉及學生身心安全的緊急事件(例:緊急事件發生時之陪伴或協

助)。 

資料來源：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輔導工作成果填報系統。107.8 實施，108.9 修，109.9 修。 

参、服務申請流程： 

一、個別諮商與輔導服務申請流程： 
(一) 須經導師輔導至少三次。 (該輔導需為一對一的完整時間，每次至少半節課以上)。 

(二) 輔導記錄標準: 含輔導主要過程與內容，包含該次輔導方式、輔導重點與過程、學生的

反應、後續追蹤或重要他人反應等。 

輔導過程摘要範例 (資料來源:曹中瑋教授講義):  

1.摘要式-小心勿成為流水帳 

在這一次的晤談中，陳生雙手握拳，談到在學校每次發生事情時，訓導處第一個就找他，陳

生抱怨說:「難道一個人犯了過錯，就永遠沒有機會嗎?」我給予澄清。在後面晤談過程中，

陳生述說前幾天發生的一件事…，另外，陳生開心的告訴我，這次評量考他進步很多…。 

2.條列式-針對重點、分類記錄，較明確。 

和陳生的關係到這一個星期感覺相當不錯，晤談後發覺陳生現在面臨的問題大概是下列幾

項： 

(1) 交友態度觀念不正確… 

(2) 對於問題解決方式觀念偏頗… 

(3) 不喜歡回家，喜歡到李生家（陳生家樓下），直到每天晚上睡覺才會回家。 

(三) 檢附完整的申請資料附件一及附件二（含個別諮商與輔導申請單、高關懷學生評估指標

及安置輔導建議表） 

(四) 申請資料於每學期期初約第三週時提出，並附上申請資料(附件一、附件二)，輔導室會

進行開案評估及派案。接案之輔導教師一星期內與導師聯繫，瞭解個案狀況及安排認輔

時間。確認開案後，請導師再附家長同意書(附件三)給輔導室，始完成全部流程。 
(五) 輔導教師實施個別輔導，每次晤談時間於國小每節應至少 40分鐘以上，每位個案之服

務次數以 6-8 次為原則，並視個案狀況得以延長次數，但不得低於原則規定。建立並撰

寫個案記錄及相關服務內容，每月至教育部輔導工作成果填報系統填報。另，依需要協

同各類專業人員進行家訪、會議及資源連結與系統合作。 

(六) 服務 6次後若評估學生情形未見成效，可轉介嘉義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進行處遇性輔

導。 

(七) 一年級上學期新生暫不接受個案提報，因新生需要時間適應國小生活和作息，除非 

是嚴重影響導師的狀況（例如哭哭、不進教室等，輔導室會與學務處共同協助。） 

 

二、轉介三級處遇性輔導流程： 

(一) 導師部分：檢附學生輔導資料紀錄表影印本、導師及家長填寫簽署「家長教師接受心理

諮商與輔導同意書」一式兩份，如學生患有精神疾患者，請加填「醫囑照會回覆

單」，將以上紙本資料以保密方式送交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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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導教師：檢附至少三次輔導記錄。(該輔導需為一對一的完整時間，每次至少 40分

鐘以上)。  

(三) 輔導組：填報申請資料，核章後寄至學諮中心申請。接收派案回覆單，確定開案後聯

繫，期末彙整輔導記錄供導師參存，並進行個案管理。 

 

肆、本計劃經校長核可後公布施行，修改時亦同。 

 

承辦人員：        輔導組：         輔導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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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民雄國小介入性輔導工作-個別諮商與輔導 

申請流程圖 
依據： 

一、學生輔導法。 

二、目睹兒少輔導處遇原則。 

三、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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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嘉義縣立民雄國小學生個別諮商與輔導申請表 
      年       班   座號：      學生姓名：        性別： 

個案類型 
（可複選） 

□ 1.人際困擾  □ 6.生活壓力  □11.兒少保議題  □16.中離(輟)拒學 

□ 2.師生關係  □ 7.創傷反應  □12.學習困擾    □17.藥物濫用 

□ 3.家庭困擾  □ 8.自我傷害  □13.生涯輔導    □18.精神疾患 

□ 4.自我探索  □ 9.性別議題  □14.偏差行為    □19.其他： 

□ 5.情緒困擾  □10.脆弱家庭  □15.網路沉迷 

問題行為

概述 
（輔導目標/

結案依據） 

 

家庭背景 

□雙親家庭  □單親家庭（與父/母同住）  □隔代教養  □寄養家庭 

□其他： 

□對家庭生活不滿   □無明顯的家庭互動   □常與家人發生衝突 

□常被家人排斥     □經常躲避家人       □家庭成員衝突 

補充說明（手足、同住家人、教養方式、家庭關係、……）： 

學習情形 

□專心  □積極努力  □有恆心  □深思好問  □難以專注  □作業缺交 

□偏好或偏惡某些功課  □上課精神萎靡  □上課經常搗亂  □作弊 

□曠課、逃學  □懼學/拒學  □學習動機低落  □學習成就偏低 

□其他： 

與同儕 

互動情形 

□融洽 □常幫助人 □偶有爭吵 □常爭吵 □受排擠 □較少與人來往 

□人際關係惡劣    □欺侮同學 □其他： 

情緒表現 

□活潑開朗  □常出現激動情緒  □較內向  □較沉默  □不在乎別人 

□常表現不滿不服氣  □自我中心  □常生氣  □常哭泣  □易哭鬧 

□自卑、缺乏自信心  □易緊張  □憂鬱、焦慮  □易害怕、恐懼 

□情緒起伏不定  □情緒反應不足  □情緒反應過強  □其他： 

特殊行為

表現 

□經常遲到  □打架  □偷竊  □曾受虐  □說謊  □嚴重爭吵   

□反抗性強  □破壞行為  □不服師長管教  □學校生活適應不良 

□突然尖叫  □經常發出怪聲音  □傻笑  □自言自語  □衝動 

□故意引起他人注意  □焚毀物品  □未經同意，任意碰觸他人身體 

□行為怪異： 

□儀式化或不斷重複相同的行為：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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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已 

提供資源 

□導師個別輔導      □參加團體輔導          □進行親師溝通 

□教師諮詢          □安排同儕協助          □給予額外鼓勵支持 

□給予學生行為教導  □尋求行政支援 

□轉介醫療相關機構  □諮詢相關問題解決策略 

 

導師三次輔導過程摘要 

（一）日期/時間： 

輔導過程摘要： 

 

 

 

 

 

 

 

 

（二）日期/時間： 

輔導過程摘要： 

 

 

 

 

 

 

 

 

（三）日期/時間： 

輔導過程摘要： 

 

 

 

 

 

 

 

 

導師:                 輔導主任：                 校長： 

 

                                                                      導師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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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嘉義縣民雄國民小學高關懷學生評估指標及安置輔導建議表 
學生姓名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就讀班級  主要照顧者姓名  關係  

聯絡電話  聯絡住址  

家庭背景   □單親  □原住民  □隔代教養  □新移民配偶子女 

【第一階段】 

高關懷學生指標 

 

導師簽章： 

______________ 

1、 個人因素： 

1.身心狀態危機： 

□發展遲緩   □智能障礙  □過動     □精神疾病  □重大生理疾病 

□低自尊自信 □衝動性格  □情緒困擾 □懷孕      □從事性交易 

2.行為表現危機： 

□逃家       □經常性說謊□偷竊     □不服管教  □自傷或自殺   

□沉迷網咖   □目睹家暴  □生活作息異常         □流連不良場所 

□菸癮、酒癮、藥癮       □經常性請假或曠課     □受虐 

3.學習落差危機： 

□拒（懼）學  □學習意願低落  □學習能力不足  □學業成就低弱   

2、 家庭因素 

1.家庭功能危機： 

□經濟困難  □父或母失業 □舉家躲債  □突發性急難事故  

□家庭衝突  □支持系統薄弱 

2.照顧功能危機： 

□照顧者死亡  □照顧者出走、失蹤  □照顧者重病 □照顧者有酒藥癮 

□照顧者婚姻關係不穩定  □照顧者有自殺傾向     □照顧者服刑 

□照顧者罹患精神疾病且未穩定就醫  □照顧者管教能力不足 

□照顧者管教觀念偏差    □照顧者生活作息未能配合子女照顧 

3、 學校及社會因素： 

1.學校適應危機： 

□對學校課程不感興趣   □學校、教師管教方式不當  □不適應學校生活 

□觸犯校規 

2.人際適應危機： 

□師生關係欠佳  □同儕關係欠佳或遭受霸凌  □受不良同儕引誘 

3.高社會化危機： 

□參與幫派  □有犯罪記錄  □過度投入廟會活動  □在校外打工 

【第二階段】 

危機狀態 

導師評估 

 

導師簽章： 

______________ 

□有中輟之虞 

□有嚴重行為問題 

□有犯罪可能 

□有受虐之虞（包括身體或精

神虐待、性侵害及疏忽） 

□學生目前無立即危機，但需

對家庭提供進一步協助 

【第三階段】 

危機狀態 

輔導人員評估 

 

輔導人員簽章：

_____________ 

□有中輟之虞 

□有嚴重行為問題 

□有犯罪可能 

□有受虐之虞（包括身體或

精神虐待、性侵害及疏忽） 

□學生目前無立即危機，但

需對家庭提供進一步協助 

【第四階段】 

輔導策略 

單位主管核章： 

______________ 

□目前暫無積極介入處遇之需求，列入關懷對象   

□需安排認輔老師        □需安排高關懷課程   

□需轉介區域性諮商中心  □需轉介嘉義縣學生心理諮商中心 

□需轉介中介教育        □需轉介其他服務方案，名稱：                   

                                    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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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縣民雄國小輔導服務家長同意書（111.1月修訂）            附件三 

親愛的家長: 

   您好，我們深深覺得您的孩子是有潛力的，只是目前遇到一些成長上
的疑惑或適應上的問題，學校將為您提供輔導教師的服務，讓孩子的潛力早
日被開發，請您詳讀同意書後，若同意接受服務，請簽名後交回學校輔導室。 

服務說明： 

一、 費用：免費。 

二、 目的：透過輔導教師的協助，增進貴子女的學校適應能力。 

三、 晤談人員：具兒童心理輔導、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遇經驗之教師，本校加註輔導專長之專

任輔導教師。 

四、 服務次數與時間： 

(一) 個案一次晤談以 30-40 分鐘為原則，若邀約重要關係人〈如教師、家長〉參加晤談，得

酌予延長 10分鐘。 

(二) 開案者至多以提供 10次晤談為原則，得依本校輔導教師及導師評估結果酌予增減。 

(三) 有續談需求者，以晤談人員與學校溝通後排定時間為準；需更換時段者得調整之，但須

尊重當事人之權益。 

五、 取消資格:(1)無故未到諮商達三次；(2)連續請假三次；即取消諮商資格，原申請老師需重

新申請諮商服務。 

六、保密：晤談輔導教師均接受過專業訓練，並被要求嚴守專業倫理，對於因晤談而知悉之隱私，

必盡力守密，以維護當事人權益，但有下列各款之情事者不在此限：  

(一) 當事人之狀況可能危及自己或他人生命、自由、財產及安全者。 

(二) 當事人或其關係人涉及法律責任者，如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優生保健法、家庭暴力防治  

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等。 

家長或監護人應盡義務： 

一、 請假：因故需取消晤談者，請於晤談日前 1天電話知會諮商室(05-2262022 分機：796)。 

二、 接受晤談邀約:因輔導需要，晤談人員認為有必要邀請家長或監護人提供更多當事人訊息，    

或須與家長或監護人說明當事人狀況與提供輔導策略時，家長或監護人應盡量配合出席。 

三、 配合輔導：專家研究指出，「結合學校、家庭、與相關專業人員的協力合作，輔導成效最

為顯著」；因此，家長應與晤談人員合作，共同輔導當事人。 

四、 知會義務：當事人有下列情事者，家長或監護人有告知晤談人員之義務，以利晤談人員提

供適當有效的協助：(1)曾罹患精神疾病或正在服藥者。（2）有自殺或自傷之企圖、計畫

或經歷者。（3）目前正使用其他相關諮詢資源者。 

 

本人已詳讀上述規定，願意確實遵守，並同意子女接受本項晤談服務。 

子女就讀學校：嘉義縣民雄國小  年  班 姓名       

學生家長簽名：                於    年   月   日 

～本同意書經家長簽署後，由學校存查～ 




